
深圳市同创伟

业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

一

、

在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过程中

，

若因超募原因导致登云股份股

东需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票的

，

本公司将

根据登云股份股东大会就相关事宜作出

的决议

，

按规定比例及数量

，

依法向投资

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之股份

。

二

、

除前述

股份外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

购本公司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本公司在

前述锁定期满后六个月内

，

不以低于登云

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的价格转

让登云股份股票

，

如前述期间登云股份有

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情况

的

，

则本公司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

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８－１９

正常履行中

深圳市南海成

长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

一

、

在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过程中

，

若因超募原因导致登云股份股

东需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票的

，

本企业将

根据登云股份股东大会就相关事宜作出

的决议

，

按规定比例及数量

，

依法向投资

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之股份

。

二

、

除前述

股份外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

购本企业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２－１９

已履行完毕

国投高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

一

、

在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过程中

，

若因超募原因导致登云股份股

东需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票的

，

本公司将

在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相关审批程

序后

，

根据登云股份股东大会就相关事宜

作出的决议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

按规定比

例及数量

，

依法向投资者转让所持登云股

份之股份

。

二

、

除前述股份外

，

自登云股份

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登云股份股

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购本公司持有的登

云股份股票

。

本公司在前述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

，

不以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价的价格转让登云股份股票

，

如前

述期间登云股份有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

增股本

、

配股等情况的

，

则本公司转让股

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

相应调整

。

三

、

本公司在所持登云股份的

股份锁定期满后三年内

，

每年减持登云股

份的股票不超过本公司上一期末所持登

云股份股票总数的

２５％

，

并在减持前

３

个

交易日内予以公告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８－２－１９

正常履行中

北京鼎晖时代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

一

、

在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过程中

，

若因超募原因导致登云股份股

东需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票的

，

本公司将

根据登云股份股东大会就相关事宜作出

的决议

，

按规定比例及数量

，

依法向投资

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之股份

。

二

、

除前述

股份外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

购本公司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２－１９

已履行完毕

杨全德

；

王连

生

；

梁秀容

；

陈

刚

；

黄强

；

朱亚

萍

；

植罗坤

；

邹

天寿

；

植忠荣

；

李煜叶

；

谢少

华

；

宁志坚

；

谭

云连

；

叶景年

；

罗巍

；

谭家声

；

倪飞

；

邹邑生

；

周美琼

；

邓文

洲

；

吴凡

；

梁兴

杭

；

邹天熬

；

陈

醒忠

；

莫剑少

；

冼汝金

；

郑小

原

；

植森

；

黄员

；

傅文兰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股

份公司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人持

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２－１９

已履行完毕

吴素叶

；

罗华

欢

；

刘宗尧

；

莫

东强

；

李志平

；

林德平

；

梁仕

勤

；

吴敏

；

郑万

源

；

邓海钿

；

罗

林华

；

何思仁

；

廉绍玲

；

梁亿

年

；

黄志钢

；

钱

艺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股

份公司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人持

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２－１９

已履行完毕

潘炜

＂

一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购本

人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二

、

本人在前述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股

票的

，

转让价格不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

以下简称

“

发行价

”）。

如登云股份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登云股

份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

，

本人持有登云股份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上述期间内

，

即使

本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情形

，

本人仍

将履行相关承诺

；

如登云股份有派息

、

送

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情况的

，

则本

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除权除息

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三

、

除前述股票锁定

情形外

，

本人在担任登云股份董事

、

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登云股

份股票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票

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离职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

，

转让的登云股份股票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９９９９－１２－３１

正常履行中

新余惟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

一

、

在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过程中

，

若因超募原因导致登云股份股

东需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票的

，

本公司将

根据登云股份股东大会就相关事宜作出

的决议

，

按规定比例及数量

，

依法向投资

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之股份

。

二

、

除前述

股份外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

购本公司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２－１９

已履行完毕

张弢

；

欧洪先

；

李盘生

；

李区

；

罗天友

；

黄树

生

；

陈潮汉

；

邓

剑雄

；

莫桥彩

＂

一

、

一致行动人各自以自己的名义持有

公司的股份

，

各自按所实际持有的公司股

份数量享有公司红利分配

、

股本转增等收

益权

，

各自遵照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和

本协议的约定以及各自所作出的承诺行

使处分权

。

二

、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

除关联

交易需要各自回避的情形外

，

一致行动人

保证在行使公司章程规定的重大决策

、

选

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及参加公司股东大

会行使表决权时

，

与股东张弢保持一致行

动

。

本协议有效期内

，

一致行动人可以亲

自参加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

，

也可以委托

股东张弢代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

权

。

三

、

本协议一经签订即不可撤销

。

本协

议有效期内

，

一致行动人发生离婚

、

死亡

或丧失行为能力等情形的

，

其配偶

、

继承

人监护人应继续履行本协议

。

四

、

本协议

自各方签署之日起至各方持有公司股份

期间均具有约束力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９９９９－１２－３１

正常履行中

张弢

；

欧洪先

；

李盘生

；

李区

；

罗天友

；

黄树

生

；

陈潮汉

；

邓

剑雄

；

莫桥彩

＂

一

、

目前

，

承诺人与股份公司不存在同业

竞争

。

二

、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

承诺人

将不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

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

的股份及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

参与生产任何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产

品相同

、

相似或可以取代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产品的业务或活动

，

并承诺如从第三

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

，

则立即通知公司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

予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

；

不制定与公司或

其下属子公司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经营

发展规划

。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９９９９－１２－３１

正常履行中

深圳市同创伟

业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

深圳市

南海成长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国

投高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

一

、

目前

，

本公司

／

本企业与股份公司不

存在同业竞争

。

二

、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起

，

本公司

／

本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

（

包括

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

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

）

直接

或间接地从事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股

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产品相同

、

相似或

可以取代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产品

的业务或活动

，

并承诺如从第三方获得的

任何商业机会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

，

则立

即通知股份公司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

予股份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

；

不制定与股

份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可能发生同业竞

争的经营发展规划

。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９９９９－１２－３１

正常履行中

张弢

；

欧洪先

；

李盘生

；

李区

；

罗天友

；

黄树

生

；

陈潮汉

；

邓

剑雄

；

莫桥彩

；

李煜叶

；

莫剑

少

；

钱艺

；

许建

生

；

苏武俊

；

张

江洋

；

王玉枢

；

潘炜

；

董川

；

邓

晶

；

杨华健

；

符

麟军

；

周立成

；

奚志伟

；

刘永

朱

；

魏晓源

；

李

萍

制定

《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

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

以下

简称

“

本预案

”）。

前述本预案制定者做出

相关承诺

： （

１

）

本预案有效期及触发条

件

：

①

本预案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

内有效

。

②

在本预案有效期内

，

一旦公司

股票出现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期

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

则立即启

动本预案第一阶段措施

；

若公司股票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

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则立即启动本

预案第二或第三阶段措施

。（

２

）

稳定股价

的具体措施

：

第一阶段

，

董事会启动投资

者路演推介

：

①

分析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

资产的原因

。

董事会应以定性或定量的方

式区别分析资本市场的系统性原因

、

行业

周期的系统性原因

、

公司业绩波动的影响

等不同因素的作用

。

②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应提出专项报告

。

报告应包括以下内

容

：

公司已制定经营战略的执行落实情

况

；

公司未来经营战略是否符合行业市场

的未来趋势

；

公司经营战略及资本战略是

否需要修订及如何修订等

。

③

公司董事会

应以专项公告和机构投资者路演推介的

方式

，

向投资者介绍公司的当前经营业绩

情况

、

未来经营战略

、

未来业绩预测或趋

势说明

、

公司的投资价值及公司为稳定股

价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等

。

第二阶段

，

由

十股东使用股价稳定基金购买本公司股

票

：

股价稳定基金的资金来源从十股东每

年从公司获得的分红收入中提取获得

，

提

取比例为十股东每年从公司获得的现金

分红收入的税后实得额的

５０％

。

第三阶

段

，

使用公司可动用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

作为公司股价稳定机制

，

十股东提出的回

购股票议案所动用的资金不应超过公司

当时最近一期末可动用流动资金的

２０％

，

回购价格原则上不应超过公司当时最近

一期末的每股净资产的

１．１

倍

。

若第三阶

段实施完毕后仍出现公司股票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经审计的最

近一期末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

则在公司领

薪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降薪

２０％

，

直至

连续

６

个月不再出现上述情形为止

。

公司

未来新聘任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也应

遵守并履行公司发行上市时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在本预案中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７－２－１９

＂１．

第二届董事会不

连任的董事杨华

健

、

符麟军

、

周立成

和独立董事奚志

伟

、

刘永朱

、

魏晓

源

、

李萍已履行完

毕

；

李区不连任董

事但作为实际控制

人之一仍正常履行

中

。

２．

第二届董事会

连任为第三届董事

会的董事张弢

、

欧

洪先

、

罗天友正常

履行中

。

３．

第三届董

事会新任董事邓剑

雄

（

同时作为实际

控制人之一

）、

董

川

、

邓晶和独立董

事许建生

、

苏武俊

、

张江洋承接余下期

限的承诺

，

正常履

行中

。

＂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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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张弢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

人员

）

叶景年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７０９

，

３３１

，

９７５．０７ ７０５

，

３００

，

８８５．４６ ０．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４７５

，

５１１

，

７０６．３６ ５００

，

４９３

，

６２１．６０ －４．９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４８

，

８９２

，

４９７．０６ －２８．０１％ １６８

，

６４１

，

７６９．９７ －２２．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

，

３１６

，

７２９．１７ －２９７．５４％ －１９

，

８６９

，

０５７．６４ －２３０．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５

，

９９２

，

９８４．８５ －２８６．４９％ －２０

，

０２５

，

１５３．１９ －２３７．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４

，

７４０

，

３７３．７７ －１７８．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３００．５７％ －０．２２ －２２５．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３００．５７％ －０．２２ －２２５．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０％ －１３９．７５％ －４．０５％ －７２３．１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８３０

，

９８２．４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４７

，

３４０．６６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７

，

５４６．２７

合计

１５６

，

０９５．５５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

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０

，

９４４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弢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８７％ １１

，

８３５

，

８６５ １１

，

８３５

，

８６５

质押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欧洪先 境内自然人

６．８６％ ６

，

３１４

，

５７２ ６

，

３１４

，

５７２

质押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李盘生 境内自然人

５．５３％ ５

，

０８７

，

７７２ ５

，

０８７

，

７７２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４６％ ５

，

０２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２５

，

０００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３．９４％ ３

，

６２７

，

３２１ 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宝盈转型

动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８４％ ３

，

５３７

，

１０１ ０

上海睿桓投资有限

公司

其他

３．５５％ ３

，

２６９

，

５２８ ０

罗天友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６％ ２

，

７２３

，

２８０ ２

，

７２３

，

２８０

质押

３５０

，

０００

李区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８％ ２

，

５６０

，

０８０ ２

，

５６０

，

０８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三户

国有法人

１．８８％ １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１

，

７２５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３

，

６２７

，

３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２７

，

３２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转型

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３７

，

１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３７

，

１０１

上海睿桓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２６９

，

５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６９

，

５２８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新价值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刘振宫

８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主题

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５９

，

９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９

，

９９６

倪伟

７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３０

，

０００

北京鼎晖时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０

，

００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行业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９０

，

１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０

，

１４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弢

、

欧洪先

、

李盘生

、

罗天友

、

李区为公司九名一致行动人之一

，

九人共同签署

了

《

一致行动人协议

》，

均约定

：（

１

）

一致行动人各自以自己的名义持有公司的股权

（

股份

），

各自按所实际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

（

股份数量

）

享有公司红利分配

、

股本转增等收益权

，

各

自遵照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以及各自所作出的承诺行使处分权

。（

２

）

各一

致行动人在持有本公司股权

（

股份

）

期间

，

除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

，

保证在行使依据

公司章程所享有的重大决策

、

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及参加公司股东

（

大

）

会行使表决权

时

，

与股东张弢保持一致行动

。

各一致行动人在持有本公司股权

（

股份

）

期间

，

可以亲自参加

公司召开的股东

（

大

）

会

，

也可以委托股东张弢代为参加股东

（

大

）

会并行使表决权

。（

３

）

协议

有效期内

，

一致行动人发生离婚

、

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等情形的

，

其配偶

、

继承人监护人应

继续履行

。

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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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

第

10

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向公司

全体董事发出

，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

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

名

（

其中董事董川

、

邓晶

，

独立董事许建

生

、

苏武俊

、

张江洋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

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弢先生主持

。

本次会

议的召集

、

召开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

《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二

、

会议以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

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

增加公司收益

，

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

作资金需求的情况下

，

批准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的额度

内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由商业银行发

行并提供保本承诺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

。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董事会授

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根据上述原则行使具体理财产品的购

买决策权

，

并由财务部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

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

、

会议以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

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特此公告

！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715� � � �证券简称：登云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7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 5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监事会

第

5

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向公司全

体监事发出

，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

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监事

3

名

，

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

3

名

（

其中监事邓海钿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

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钱艺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

《

2015

年第

三季度报告

》

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

会计准则及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

，

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

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715� �证券简称:登云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0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

第

10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基本情况

1

、

投资目的

：

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

增加公司收益

。

2

、

投资金额及审批程序

：

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的

情况下

，

批准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的额度内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由商业银行发行并提供保本

承诺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3

、

资金来源

：

公司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

4

、

投资方式

：

投资于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由商业银行发行并提

供保本承诺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不包括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涉及的风险投资品种

。

5

、

投资期限及相关授权

：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

在上

述额度及期限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

务负责人根据上述原则行使具体理财产品的购买决策权

，

并由财务

部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

二

、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

、

投资风险

（

1

）

尽管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

但金融市场

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

（

2

）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

入

，

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

2

、

风险控制措施

（

1

）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制度进行决策

、

实施

、

检查和监

督

，

确保投资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规范化运行

，

严格控制资金的安

全性

，

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前

，

需明确该购买行为对公司日常

经营的影响

，

并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

（

2

）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做好相关信息披

露工作

。

（

3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有权进行监督和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三

、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

、

谨慎投资的原则

，

在确保不影响主营业务

正常开展的前提下

，

运用自有资金灵活理财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

金使用效率及投资收益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

四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没有发生过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在确保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

下

，

公司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增

加公司资金收益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对公司经营发

展造成不利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

我们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的额度内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由商业银行发行并提

供保本承诺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

，

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

。

特此公告

！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张弢

＂

一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购本

人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二

、

本人在前述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股票

的

，

转让价格不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

（

以下简称

“

发行价

”），

每

年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如登云股份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登云股份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持有登云股

份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上述

期间内

，

即使本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

情形

，

本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

；

如登云股份

有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情

况的

，

则本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

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三

、

除前述股

票锁定情形外

，

本人在担任登云股份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登

云股份股票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离职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

，

转让的登云股份股票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９９９９－１２－３１

正常履行中

欧洪先

＂

一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购本

人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二

、

本人在前述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股票

的

，

转让价格不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

（

以下简称

“

发行价

”），

每

年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如登云股份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登云股份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持有登云股

份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上述

期间内

，

即使本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

情形

，

本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

；

如登云股份

有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情

况的

，

则本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

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三

、

除前述股

票锁定情形外

，

本人在担任登云股份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登

云股份股票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离职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

，

转让的登云股份股票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９９９９－１２－３１

正常履行中

李盘生

＂

一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购本

人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二

、

本人在前述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股票

的

，

转让价格不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

（

以下简称

“

发行价

”），

每

年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如登云股份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登云股份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持有登云股

份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上述

期间内

，

即使本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

情形

，

本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

；

如登云股份

有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情

况的

，

则本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

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三

、

除前述股

票锁定情形外

，

本人在担任登云股份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登

云股份股票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离职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

，

转让的登云股份股票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９９９９－１２－３１

正常履行中

罗天友

＂

一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购本

人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二

、

本人在前述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股票

的

，

转让价格不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

（

以下简称

“

发行价

”），

每

年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如登云股份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登云股份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持有登云股

份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上述

期间内

，

即使本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

情形

，

本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

；

如登云股份

有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情

况的

，

则本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

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三

、

除前述股

票锁定情形外

，

本人在担任登云股份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登

云股份股票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离职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

，

转让的登云股份股票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９９９９－１２－３１

正常履行中

李区

＂

一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购本

人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二

、

本人在前述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股票

的

，

转让价格不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

（

以下简称

“

发行价

”），

每

年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如登云股份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登云股份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持有登云股

份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上述

期间内

，

即使本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

情形

，

本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

；

如登云股份

有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情

况的

，

则本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

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三

、

除前述股

票锁定情形外

，

本人在担任登云股份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登

云股份股票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离职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

，

转让的登云股份股票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９９９９－１２－３１

正常履行中

黄树生

＂

一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购本

人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二

、

本人在前述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股票

的

，

转让价格不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

（

以下简称

“

发行价

”），

每

年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如登云股份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登云股份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持有登云股

份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上述

期间内

，

即使本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

情形

，

本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

；

如登云股份

有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情

况的

，

则本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

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９－２－１９

正常履行中

陈潮汉

＂

一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购本

人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二

、

本人在前述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股票

的

，

转让价格不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

（

以下简称

“

发行价

”），

每

年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如登云股份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登云股份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持有登云股

份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上述

期间内

，

即使本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

情形

，

本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

；

如登云股份

有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情

况的

，

则本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

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９－２－１９

正常履行中

莫桥彩

＂

一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购本

人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二

、

本人在前述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股票

的

，

转让价格不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

（

以下简称

“

发行价

”），

每

年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如登云股份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登云股份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持有登云股

份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上述

期间内

，

即使本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

情形

，

本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

；

如登云股份

有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情

况的

，

则本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

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９－２－１９

正常履行中

邓剑雄

＂

一

、

自登云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登云股份股票

，

也不由登云股份回购本

人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二

、

本人在前述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所持登云股份股票

的

，

转让价格不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

（

以下简称

“

发行价

”），

每

年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如登云股份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登云股份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持有登云股

份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上述

期间内

，

即使本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

情形

，

本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

；

如登云股份

有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情

况的

，

则本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

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三

、

除前述股

票锁定情形外

，

本人在担任登云股份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登

云股份股票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登云股份股

票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登云股份股票

，

离职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

，

转让的登云股份股票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９９９９－１２－３１

正常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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